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泉教初[2006]3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举办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 

生活与劳动技能比赛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盲聋哑学校： 

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生活能力和劳动技

能，促进残疾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，经研究决定举办泉州市特殊

教育学校学生生活与劳动技能比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比赛时间：2006 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，27 日下午 4 点

召开领队会并抽签安排比赛顺序。28 号上午 9：00 前参赛选

手报到，9：10 开始比赛，下午结束。 

二、比赛地点：泉州市盲聋哑学校。 

三、参赛内容及名额分配表（见附件 1） 

四、参赛对象：以各县（市、区）特教学校为单位组成代表

队(市盲聋哑学校自组 1队) 参赛选手应为特教学校的在校学生，

报名时须附参赛选手的学籍卡复印件。 

五、评奖办法：根据特教学生生活技能、劳动技能的比赛情

况分别评出团体奖和个人奖，团体以智障、听障两组设奖（各组



别的团体成绩由参赛队小学、初中选手的成绩相加），每组设一等

奖 1 名、二等奖 2 名、三等奖若干名；个人奖设智障小学、初中

2组；听障小学、初中、高中 3组；视障小学、初中、高中 3组；

每组设个人一等奖 2名、二等 3名、三等奖若干名。 

六、其他事项： 

1、比赛的自选项目，美发和才艺展示所需用品、工具由各选

手自备。 

2、参赛选手、指导教师及领队旅差费回原单位报销。 

    3、各参赛队的学生若需住宿的应于 10 月 23 日前与泉州市盲

聋哑学校蔡景灿老师联系（电话：22852323）。 

附件：1、参赛内容及名额分配表 

2、泉州市特教学校学生生活与劳动技能参赛报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○○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

主题词：教育  特教技能  比赛  通知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委教育工委，市残联。  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06 年 9 月 29 日印发 



附件 1 

参赛内容及名额分配表 

 

比  赛  内  容 

上午 下午 

学生

类别 

组 

别 

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

名额 

分配 

（每队）

小学 生活技能 绘画 
手工制作 

（自选项目）
1名 

智障

学生 
初中 生活技能 绘画 

手工制作 

（自选项目）
1名 

小学 绘画 手工制作 才艺展示 1 名 

初中 绘画 手工制作
计算机或 

美发 
1 名 

听障

学生 

高中 绘画 计算机 美发 

小学 生活技能 手工制作 定向行走 

初中 计算机 推拿按摩 才艺展示 
视障

学生 

高中 计算机 推拿按摩 才艺展示 

颁奖 

市盲聋

哑学校

自定 

 



附件 2 

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生活与劳动技能比赛报名表 

代表队名称：  

领队姓名  联系电话  

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 性别 所在 

年级 

指导老师 

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局审批 

意见 

 

备  注  

注：1、每位学生只填写一名指导老师。 

    2、报名表于 10 月 12 日之前寄泉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与学前

教育科。 


